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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2012 年 1 月 4 日塞尔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而

开展活动的国家报告的最新资料(见附件)。 

 

          常驻代表 

          费奥多·斯塔塞维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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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 月 4 日塞尔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而开展活

动的国家报告的最新资料 
 
 

 塞尔维亚共和国在防止新的扩散风险和挑战方面具有共同的价值和目标。我

国的活动集中于全面履行各项国际承诺，并在国家一级采取行动以提高我国打击

这种威胁和风险的综合能力。 

 塞尔维亚继续支持通过不扩散、军备控制和裁军维护国际安全的各种国际努

力和活动。 

 自 2010 年文卡研究院核解除项目(文卡项目)进入第二阶段以来，塞尔维亚

境内不再拥有高浓缩铀和钚，这些材料已经移送起源国俄罗斯联邦。通过文卡项

目，塞尔维亚继续尽可能地为国际社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作出自己的

贡献。 

 塞尔维亚加入了有关各项国际不扩散条约和公约以及其他国际倡议，比如打

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防扩散安全倡议和其他文书。塞尔维亚已经启动程序，

对其在瓦森纳安排、核供应国集团等其他国际出口管制机制中的地位进行监管。 

 在 2008 年 6 月向 1540 委员会提交最新报告后，塞尔维亚开展了以下各项工

作，以结合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对立法、标准和做法加以更新： 

 (a) 2009 年 5 月 11 日塞尔维亚国民议会通过了新的《禁止发展、生产、储

存和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类武器法》(《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公报》，第 36/09

号)。该法于 2009 年 5 月 23 日生效，全面取代了 2005 年通过的《禁止发展、生

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类武器法》。新通过的法律旨在推动《化学

武器公约》的执行工作。此外，2008 年 3 月 7 日在海牙签署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和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特权和豁免协定增加了关于该组织及

其官员特权和豁免的规定。塞尔维亚已经批准该项协定(《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公报》，第 42/09 号)。因此，通过上述法律和文书的实施可以看出塞尔维亚为执

行《公约》制定了全面的法律； 

 (b) 按照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上次审查会议的有关决定和建议，2009 年 5

月 29日塞尔维亚议会通过了《关于退出对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保留的法律》(《塞

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公报——国际条约》，第 42/09 号)，议定书的全称为《关于禁

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 

 (c) 2011 年 11 月 17 日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

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框架公约》(《塞尔维亚共和国政

府公报》，第 87/11 号，2011 年 11 月 21 日)。这项法律旨在重申我国所作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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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履行《生物武器公约》各项义务的承诺。法律并要求有关部委恢复开展通过

一项新法律的筹备工作，以就《生物武器公约》履行新的国际标准并采用新的执

行方法。 

 (d) 最近修订的《塞尔维亚刑法典》增加了对有关受国际组织制裁的刑事犯

罪的规定： 

㈠ 2009 年 8 月 8 日生效的《塞尔维亚刑法典》(《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公

报》，第 72/09 号)第 384 条 a 款规定：⑴ “违反塞尔维亚加入的国际

组织所作对塞尔维亚及其公民和在塞尔维亚境内登记注册的法律实体

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违反与某些国家或领土经济合作中某些限制措施而

进口、出口、运输或作为货物转让经纪、或提供技术支持、转让技术或

专长、或以其他方式违反既定禁止措施的，处以三个月至三年监禁并处

以罚款；⑵ 如果本条第 1款所指刑事犯罪造成塞尔维亚财产损失，并对

塞尔维亚名誉和利益造成有害后果，处以一年至八年监禁并处以罚款”； 

㈡ 《刑法典》前第 348 条“非法拥有武器和爆炸材料”2009 年已修订为“非

法制造、拥有和出售武器和爆炸材料”； 

㈢ 《刑法典》前第 377 条“非法生产违禁武器”2009 年已修订为“非法生

产、交易和持有违禁武器”，并加重了刑事制裁； 

 

  二 
 
 

 (e) 塞尔维亚共和国为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执行工作在国家一级采

取了全面措施： 

㈠ 2009 年 7 月 3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

迪先生来访期间签署了《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塞尔维亚通过签

署《协定》展示了参与控制核材料扩散国际努力的承诺； 

㈡ 由于目前缺乏技术、资金和人力，我国尚未批准《附加议定书》，但正

在加紧工作人员执行《议定书》的培训筹备工作； 

㈢ 在这方面，美国能源部在《附加议定书技术援助方案》框架内向我国提

供了援助。2011 年 7 月 11 日至 13 日在贝尔格莱德举办了第一次执行

筹备讲习班； 

 (f) 《电离辐射保护和核安全法》(《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公报》，第 36/09

号)于 2009 年 5 月 29 日获得通过。该法规定成立独立的电离辐射保护与核安全

监管机构，并采取标准措施保护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不受电离辐射的有

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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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塞尔维亚共和国辐射保护与核安全局已于 2010 年全面投入运作； 

 (h) 在不扩散领域，塞尔维亚共和国执行了一项消除境内核材料的特别国家

项目(文卡项目)。原子能机构、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欧洲联盟、捷克共

和国和斯洛伐克提供的国际援助十分重要： 

㈠ 2010 年 11 月至 12 月，进行了一次第二大规模的从塞尔维亚到俄罗斯的

核材料运输。在文卡项目范围内，向起源国俄罗斯转移了 8 030 单位的

低浓缩铀和高浓缩铀。从技术、安全、安保和财政角度来看，这是一项

极为复杂的工作； 

㈡ 在文卡项目最复杂的阶段结束后，塞尔维亚成为了境内不再拥有浓缩铀

的 19 国集团的一员。我们非常自豪地看到，我国为打击核恐怖主义作

出了自己的贡献，并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核安全国家； 

㈢ 塞尔维亚就此参加了减少核威胁方案。参加这一项目的有130多个国家； 

  三 
 

 (i) 2008 年 4 月 10 日，政府通过启动谈判机制结论，以使我国加入国际武

器和两用物品管制制度(瓦森纳安排、澳大利亚集团、核供应国集团和导弹技术

控制制度)； 

㈠ 2009 年提出加入瓦森纳安排申请后，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被任命为共同报告员。2010 年 3 月 24 日至 25 日以及 2011

年 2 月 22 日和 6 月 17 日分别在贝尔格莱德和维也纳进行了紧张谈判； 

㈡ 2011 年 10 月 13 日举行了成员工作组全体会议。塞尔维亚就出口管制方

面的国家立法、标准和做法进行了陈述。上述谈判确认在改进出口控制

国家措施方面进行了良好合作，促进了信息交流； 

 (j) 关于管制清单，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通过了与欧洲联盟委员会 2010 年

通过的欧洲联盟共同军事清单相一致的新的武器装备共同军事清单(《塞尔维亚

共和国政府公报》，第 53/11 号，2011 年 7 月 20 日)(理事会 2008/944/CFSP 共同

立场所涉装备，并确定了军事技术装备出口管制共同规则)。政府还通过了新的

符合 2010 年欧洲联盟两用物品清单的两用物品控制清单(《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公报，第 53/11 号，2011 年 7 月 20 日》； 

 (k) 目前，正在准备通过新的武器装备和两用物品对外贸易法； 

  四 
 

 (l) 塞尔维亚共和国始终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开展活动支持

本区域执行第1540(2004)号决议与欧安组织第1540(2004)号决议顾问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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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欧安组织第 1540(2004)号决议顾问向塞尔维亚提出了国家行动计划草

稿。我们认为，计划草稿提出了一整套方针政策，有助于推动我国通过国家行动

计划。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继续履行所作承诺，并继续与 1540 委员会的专家

保持对话，以完成制定国家行动计划； 

 

  五 
 
 

 (n) 根据 2001 年 9 月 28 日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的规定，

塞尔维亚共和国积极编写提交反恐委员会的关于决议执行情况的最新报告，编写

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o) 财政部(在第 78/2009 号《政府公报》中)发布了有关货币及其他可转让

证券跨境转让的《规章条例》； 

 

  六 
 
 

 (p) 《关于国际限制措施的法律草案》正在起草，并已进入最后编辑阶段。

欧洲联盟专家已对《草案》内容进行核实； 

 

  七 
 
 

 (q) 区域做法是不扩散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塞尔维亚为此作出了巨大努

力。通过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整个西巴尔干地区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 

 (r) 2010 年 3 月 29 日至 30 日，塞尔维亚共和国与核供应国集团主席匈牙利

共和国合作举办了第一次核材料出口管制区域讲习班； 

 (s) 2011 年 11 月 1 日至 2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一次生物武器公约第

七次审查大会东南欧洲区域讲习班； 

 (t) 2011 年 11 月 3 日至 4日，欧洲联盟和联合国裁军事务厅派遣的援助团

与塞尔维亚官员举行会议，审查并评估了为执行《生物武器公约》各项义务所采

取的措施。 

 (u) 我国特别重视在化学、生物、辐射和核武器项目内开展的活动； 

 (v) 我国在次区域出口管制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联合国开发署和欧

洲联盟的支持下，东南欧和东欧管制小武器和轻武器信息中心正在有效协调改善

这一领域区域合作的各个项目。 

 


